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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饲料、兽药和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市（区）农业农村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和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保障全市畜牧业稳定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开展饲料、兽药和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行动，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以消除全市饲料、兽药和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为目标，推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机制，有效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排查饲料、兽药和畜禽屠宰安全事故隐患和薄弱环节，不断提升行业整体安全保障能力。

二、重点任务
（一）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重点排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制度的建立情况，安全生产岗位操作规程和应急救援预案制定情况，特种设施设备岗位人员经培训持证上岗情况，企业安全生产投入及落实情况等。

（二）饲料生产企业。重点排查除尘、防火防爆等安全设施配置及运转情况，作业现场粉尘清理情况，动火作业、机械维护维修等特殊作业规范管理情况，高空投料平台、爬梯、地面投料口、吊物孔等危险操作平台防护设施配备情况，安全风险辨识清单制定并逐项采取有效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三）兽药生产企业。重点排查易制毒、易制爆、剧毒等危险化学品以及危废物按规定保管情况，危险化学品进出库台账记录和闭环管理情况，兽用生物制品生产、菌（毒、虫）种保管等关键场所生物安全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四）屠宰生产企业。重点排查落实风险报告制度情况，压力容器、仪表等年检备案情况，落实屠宰检疫、肉品品质检验和“瘦肉精”检测等制度情况，病死动物及病害产品无害化处理情况，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情况。

（五）有限（受限）空间作业。对存在冷库、锅炉等有限空间作业的饲料、兽药和屠宰企业，重点排查安全培训及对从事有限空间作业的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情况，培训内容应包括有限空间作业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安全防范措施、安全操作规程、检测仪器和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措施等，并有完整的培训记录。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必须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并将危险有害因素、防控措施和应急措施告知相关作业人员。

三、时间安排

从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分三个阶段推进。

（一）动员部署阶段。各地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区饲料、兽药和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召开专题会议动员部署，对排查整治行动作出具体安排，组织辖区内饲料、兽药生产企业和畜禽屠宰企业，结合实际开展安全生产管理自查自纠活动，建立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台账。（完成时限：2023年7月15日前）

（二）排查整治阶段。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各地要组织人员对辖区内饲料、兽药和畜禽屠宰企业开展安全普查，做到应查尽查，一个不漏。对普查发现的问题，以及企业自查的隐患台账，一一整改，对账销号。（完成时限：2023年11月底）
（三）总结提升阶段。对前期整治工作组织开展“回头看”，突出检查企业危险化学品管理、安全生产台账是否建立、风险管控及隐患治理是否到位等情况。各地要对本地区、本行业排查整治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切实取得实效。（完成时限：2023年12月底）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深刻吸取宁夏银川富洋烧烤店“6.21”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认真抓好饲料、兽药和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要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明确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认真开展行业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行动，切实做好企业自查和部门执法检查督导并跟踪整改等各项工作。

（二）强化教育培训。要通过举办座谈交流、事故案例分析等形式，加强对饲料、兽药和畜禽屠宰行业监管人员和企业负责人培训，切实提高相关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实现企业由“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

（三）加大督查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各地要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到位，坚决做到“不查清问题不放过、不整改到位不放过”。对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的，要责令停产整改，整改到位经检查通过后方可恢复生产。我局将适时组织对各地饲料、兽药和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行动开展督导。

各地要按序时进度推进排查整治行动，及时总结本辖区排查整治工作成效，系统梳理好经验、好做法，剖析问题不足，不断完善安全生产制度措施，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请各地于7月10日前报送实施方案，9月1日前报送整治进展情况，12月25日前报送工作总结。

联系人：马荣刚，联系电话：8689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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